
上海市司法局 上海银保监局
关于规范涉及保险理赔司法鉴定

工作的通知

各区司法局、市司法鉴定协会、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各保

险机构：

为贯彻落实《司法部办公厅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办公厅 关于规范涉及保险理赔司法鉴定工作的通知》

（司办通〔2021〕91 号）《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 规范

涉及保险理赔司法鉴定 2022 工作方案》要求，提高司法鉴

定质量和保险行业理赔服务水平，持续提升涉及保险理赔司

法鉴定（以下简称“涉保鉴定”）服务质效，增强人民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

法》《上海市司法鉴定管理条例》《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等规

定，结合本市实际，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提升涉保鉴定服务质效

（一）加强涉保鉴定服务指引。各区司法局、市司法鉴

定协会、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要做好随申办“个人鉴定预约

咨询”小程序（以下简称“随申办”）使用推广，加强与公

安机关交通事故处理部门对接，充分依托 12348 法网及区、

街道（乡镇）、居（村）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等多种途径，

向人民群众提供涉保鉴定、道交理赔办理相关信息，引导当

事人通过随申办办理涉保鉴定预约咨询。鼓励保险机构提前

介入交通事故理赔处理，共同做好涉保鉴定、保险理赔办理



指引，与当事人共同协商选择鉴定机构、委托鉴定、确认鉴

定材料，压缩“人伤黄牛”活动空间。

（二）规范涉保鉴定现场办理。各区司法局要督促鉴定

机构加强内部管理，及时、规范办理随申办预约咨询服务，

规范涉保鉴定受理、实施工作流程，严格审查涉保鉴定委托

事项、鉴定材料等，确认鉴定用途及是否重新鉴定等相关内

容，不得擅自在执业场所外开展涉保鉴定受理、代办等活动。

对当事人单方委托涉保鉴定的，要督促鉴定机构做好引导告

知工作，提示确认相关注意事项（见附件 1），引导当事人与

保险机构共同委托涉保鉴定、确认鉴定材料。对经告知后仍

坚持单方委托的，督促鉴定机构依法依规办理，不得以单方

委托为由拒绝受理。鼓励保险机构在当事人认可的情况下参

与见证。

（三）客观公正开展涉保鉴定。各区司法局要督促鉴定

机构加强对鉴定人员管理，督促鉴定人客观、中立、公正开

展涉保鉴定，不得有收受他人财物、接受请吃、出具虚假鉴

定意见、谋取不正当利益等违法违规行为。督促鉴定机构和

鉴定人如实记录、保存干预涉保鉴定执业活动信息。对于严

重干扰涉保鉴定执业活动的行为，应当及时报告区司法局。

二、规范保险机构参与鉴定

（一）规范共同委托和到场见证程序。保险机构应当建

立共同委托鉴定相关工作机制和流程，加强与当事人的沟通

联系，出具《涉保鉴定共同委托书》（见附件 2），积极派员

到场见证，并做好记录。各保险机构应将当年共同委托鉴定

工作的开展情况和相关统计数据纳入年度反欺诈工作报告



并报送上海银保监局。保险机构到场人员不得干扰或干预司

法鉴定人独立、公正执业，不得侵犯被鉴定人隐私。保险机

构对鉴定执业活动有异议的，可以与鉴定机构进行沟通，或

向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反映相关情况。

（二）优化评价考核和保险理赔机制。保险机构应当尊

重司法鉴定意见，客观评估、科学使用鉴定意见，将司法鉴

定意见作为保险理赔的重要依据。同时，保险机构应当进一

步完善内部考核和评价机制，防止将鉴定结果降级使用与理

赔减损或绩效考核挂钩，不断提升保险理赔工作的透明度和

服务水平。

（三）加大信息沟通和便民服务力度。保险机构应当指

定内设部门和专人负责涉保司法鉴定的统筹管理和沟通协

调工作，并向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报送联络员信息。此外，

各保险机构应向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报送 2名以上涉保司法

鉴定理赔工作人员的联系信息（包括：保险机构名称、工作

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等），通过随申办向社会公众公开，

为当事人预约共同委托鉴定、办理理赔事宜提供便利。上述

信息如有变动应及时更新报送。

三、强化涉保鉴定日常监管

（一）夯实日常监管工作基础。各区司法局要严格落实

司法鉴定分级管理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涉保鉴定的日常监督

管理，密切关注行政区域内涉保鉴定异常情况，综合运用网

上巡查、现场检查等多种工作方法，督促鉴定机构不断规范

涉保鉴定执业活动，及时办理随申办预约咨询，提升涉保鉴

定服务质效，营造良好执业秩序。



（二）充分发挥行业管理作用。市司法鉴定协会、上海

市保险同业公会要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加强涉保鉴定

相关工作合作，定期交换在沪保险机构及专门联络员、司法

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及相关监管信息，建立纠纷调解机

制，共同做好涉保鉴定信息发布、政策法规宣传工作，共同

树立司法鉴定行业和保险行业的良好社会形象。

（三）持续推动工作衔接。市司法局、上海银保监局要

进一步落实《关于涉及保险理赔司法鉴定工作交流合作协

议》要求，构建信息共享、通报会商、纠纷解决、联合执法

等长效工作机制。指导推动行业组织合作，推进涉保鉴定协

同监管体系建设，严肃查处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鉴定机构、

保险机构及从业人员，将遵守法律法规、依法执业等情况纳

入监管评级。

各相关单位执行《通知》中如遇问题，请及时报告市司

法局司法鉴定管理处和上海银保监局案件稽查处、上海市保

险同业公会。

特此通知。

上海市司法局

上海银保监局

2022年12月 1日


